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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重庆市大渡口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

实施办法》的政策解读

为了规范我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的补偿安置工作，

保障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，区政府于

2021 年 9 月 6 日印发了《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

庆市大渡口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大渡

口府发﹝2021﹞19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自 2021 年

7 月 1 日起施行，同步废止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《关于修

订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大渡口府

发﹝2008﹞118 号）和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

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大渡口府发〔2013〕

27 号 ）。为便于社会公众广泛知晓《实施办法》内容，正确

理解执行，现对其内容作出解读。

一、政策出台的背景及依据

目前，《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

344 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21〕14 号）已正式发布，于今年 7月 1

日起正式施行。按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和区委、区政府的要求，我

区于 2021 年 4 月启动了《实施办法》起草工作。起草期间，我

中心多次召开区级部门、平台公司及乡镇专题会、座谈论证会，

征求意见，并多次向区政府进行了专题汇报。经过论证审查梳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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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，采纳合理意见建议，对该实施办法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完

善，于今年 6 月形成《重庆市大渡口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

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于 6 月 24 日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

开征求社会意见。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和区委常委会议审议后，《重

庆市大渡口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》于7月1日实施。

二、政策的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分为五个部分，从总则、征地补偿、人员安

置、住房补偿、附则五个方面对进一步规范我区集体土地征收补

偿安置实施办法。

第一部分“总则”。明确了区人民政府作为征地补偿安置主

体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组织实施工作，

区征地服务中心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具体

实施的事务性工作，接受区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的管理和监督。同

时，进一步明确了区属各相关部门的职责。

第二部分“征地补偿”。明确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

区片综合地价执行及其分配原则；明确农村房屋、其他地上附着

物和青苗补偿要求；明确取得合法证照生产经营活动者的搬迁补

助及补偿的方式和标准。

第三部分“人员安置”。综合考量承包经营权、长期生产生

活、户口等因素，确定人员安置对象原则；细化了安置人数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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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对象确定方法；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有序衔

接。

第四部分“住房安置”。明确了住房安置对象；住房安置方

式增加了宅基地自建安置，共三种住房安置方式：即宅基地自建

安置、安置房安置和货币安置；明确住房安置的方式和价格标

准；明确了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。

第五部分“附则”。明确了《实施办法》施行时间、政策

适用等内容。

三、新旧政策差异对比

新政策 旧政策

第九条【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】

坟墓按照单人坟 1000 元/座、双人坟

1500 元/座标准予以迁坟补助。

坟墓按照单人坟 800 元/座、双人坟 1000

元/座标准予以迁坟补助。

第二十四条【安置房购买价格】安置房

安置的，应安置建筑面积的部分，按照

砖混结构房屋的重置价格标准购买。

因户型设计等原因，超过应安置建筑面

积5平方米以上不满10平方米的部分，

按照安置房建安造价购买。

安置房建安造价由区住房城乡建

设委会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定，按

2600 元/平方米的标准执行。

安置房建安造价 1600 元/平方米”；因

户型设计的原因，超过规定标准 5平方

以上部分按综合造价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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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【住房的搬迁和临时安置】

1.征地搬迁农村住房，按照每户共计

2000 元的标准支付搬迁补助费，用于被

搬迁户搬家及生产生活设施迁移，分两

次计发。

2.农村宅基地自建安置的，按照符合宅

基地申请条件的人员每人每月500元计

算并一次性支付18个月的临时安置费。

3.安置房安置的，按照应安置人数支付

自房屋移交之月起至安置房交付后6个

月的临时安置费，其计算标准为：第一

年至第三年每人每月 500 元，从第四年

开始每人每月 800 元。

4.住房货币安置的，按照应住房货币安

置人数每人每月500元计算并一次性支

付 12 个月的临时安置费。

1.采取统建优惠购房方式进行住房安置

的征地拆迁户，在规定时限内搬迁的，

其搬家补助费按户一次性计发，每户 500

元。临时过渡户按 2次计发。

2.采取统建优惠购房安置方式的农转非

拆迁户，每人每月过渡费标准第一、二

年为 300 元、第三年为 400 元。

3.选择统建优惠购房安置方式的农转非

拆迁户，按签订《安置协议书》上人员

发放过渡费，过渡费标准第一、二年每

人每月为 300 元、第三年每人每月为 400

元，此后每增加一年，过渡费增加 200

元/人，但过渡费最高不能超过每人每月

800 元/人。


